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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上對特定⼈的性別歧視⾔論，有法可管嗎？不針對特定⼈只針對某個
群體就沒事嗎？

⽂:⿈蓮瑛（認證法律⼈） 、李庭歡（認證法律⼈） ‧ 性別  ‧ 2025-10-23

案例

A男沉迷於線上遊戲。⼀⽇，與網友組隊共同攻打魔獸，卻因同隊網友B⼥的遊戲資歷太淺、不懂攻略，導
致練功屢屢失敗。A⼀時氣憤難耐，便在網路遊戲聊天室，公然針對B⼥的帳號，留⾔表⽰：「⽩癡⼥
妓」、「真的有夠噁⼼」、「⼥的乖乖去賣」等。請問A男的⾏為會有法律責任嗎[1]？

註腳

本⽂

⼀、什麼是性別歧視⾔論？

法律本⾝並沒有明確規範什麼是性別歧視⾔論，但是社會學提供我們⼀個可以參考的途徑。在社會學中，性別
歧視⾔論往往是針對社會對性別的刻板印象，進⼀步鞏固、深化的貶低⾔論[1]。

例如：社會上對於⼥性的刻板印象可能是較不理性、易情緒化，因此在公眾場合說「⼥⼈都是愛歇斯底⾥」，
便可能是⼀種性別歧視⾔論。另⼀⽅⾯，社會對男性的期待可能是要承擔家計、負擔財務，因此如果公然對⼀
名男性說「⼩⽩臉」、「約會不是男⽣請吃飯嗎」、「男⼈要有肩膀啊」等，也可能被認為是⼀種性別歧視⾔
論。

  

⼆、網路上對特定⼈為性別歧視⾔論，有法律責任嗎？

性別歧視⾔論未必是出於故意的，有時是無意的；受歧視的對象可能會覺得被冒犯，也有可能不覺得被冒犯。
因此，並不是所有的性別歧視⾔論都需要⾯臨法律責任，法律要介⼊處理的，是針對那些已經侵害到特定⼈的
特定權益的⾔論⾏為。常⾒可能會涉及的法律如下：

（⼀）可能會觸犯刑法

   本則案例改編⾃臺灣⾼等法院臺南分院112年度上易字第221號刑事判決的個案事實。[1]

http://www.legis-pedia.com
https://www.legis-pedia.com/member/104
https://www.legis-pedia.com/member/15582
https://www.legis-pedia.com/article/gender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NHM,112%252c%25e4%25b8%258a%25e6%2598%2593%252c221%252c20230726%252c1


如果針對特定⼈的⾔⾏，已經達到公然侮辱他⼈[2]；或者以散布於公眾的意圖，指責、傳述⾜以貶低他⼈名
譽[3]，就可能要分別負公然侮辱罪和誹謗罪的刑事責任。也就是說，如果性別歧視⾔論是針對特定⼈的名譽進
⾏攻擊，無論是公然侮辱⼈的⽅式，例如公然指責某⼈是「妓⼥[4]」；或者是在網路上散布⾔論，指責特定⼈
是「⼩⽩臉[5]」、「吃軟飯[6]」等，就有可能會⾯臨妨害名譽的刑事責任。

因此在網路上的公開環境，對特定⼈為性別歧視⾔論，可能會構成公然侮辱、或者誹謗名譽，必須負擔刑事責
任。

（⼆）可能會違反性別平等有關法律

此外，近年修正頒布的「性平三法」[7]，針對不同的情境空間，例如校園、職場、⼀般情境下的性霸凌、性騷
擾⾏為，法律都有明確的規範和處罰。因此如果性別歧視⾔論達到讓⼈感受敵意或冒犯時[8]，有可能會構成性
騷擾。例如某雇主常常在公司內網的職員交流天地對某位特定⼥性員⼯為性別歧視⾔論，如「台⼥只愛錢」、
「⾃助餐」，或要求該名⼥性員⼯裙⼦要穿短⼀點、⾐服拉低⼀點[9]等，讓該名⼥性員⼯除了感受到冒犯，也
感受到⼯作環境的敵意，這時這名雇主的⾏為可能會構成性騷擾，進⽽必須負損害賠償責任[10]。

因此在網路上的公開環境，對特定⼈為性別歧視⾔論，也可能會構成性騷擾，必須負擔⺠事的賠償責任。

（三）可能會違反跟蹤騷擾防制法

如果性別歧視⾔論不是偶發單⼀，⽽是反覆、持續透過網路對特定被害⼈做出違反他意願的⾏為，⽽且與性或
性別有關，包括性別歧視、性貶抑、妨害名譽、通訊騷擾等⾏為，讓被害⼈⼼⽣害怕導致影響⽇常⽣活或社會
活動，就屬於跟蹤騷擾⾏為[11]。例如多次寄送電⼦郵件給特定⼈以「廢物⼥拳」、「⼥拳同溫層」等性別歧
視、性貶抑的⽤語辱罵對⽅[12]。

如果被害⼈到警局報案，警察認定有跟蹤騷擾⾏為的犯罪嫌疑，⾏為⼈會收到警察機關的書⾯告誡[13]；如果
被害⼈有向檢警提起告訴⽽進⼊司法程序，⾏為⼈可能因為涉及跟蹤騷擾罪，必須負相關的刑事責任[14]。

三、如果性別歧視⾔論不針對特定⼈，但有針對某個群體呢？

（⼀）可能構成性騷擾防治法的性騷擾

如果沒有針對特定⼈發表性別歧視⾔論，雖然不會構成刑法上的妨害名譽，也不會構成跟蹤騷擾⾏為；但針對
特定團體的性別歧視⾔論，曾有實務⾒解認為構成性騷擾防治法的性騷擾：案例是⾏為⼈在臉書上傳公開影⽚
辱罵護理師是「⼀群輸卵管、台⼥聚集、屌屁」，還做出打⼿槍的動作，影⽚雖然是針對⼥性護理師這個群體
⽽沒有針對特定⼈，但有⼥性護理師看到影⽚感受到敵意、冒犯⽽報警提出性騷擾申訴，法院也認定⾏為⼈的
歧視、侮辱⾔⾏構成性騷擾[15]。

（⼆）場所、平臺也有相關的管制措施



此外，為落實性別平等的保障，包括性別平等教育法[16]、性別平等⼯作法[17]以及就業服務法[18]中，都有特
別針對校園及⼯作環境，要求權責單位必須制定落實性別平等的相關措施；且網路平臺像是Facebook、
Instagram等社交平臺，也有針對性別歧視⾔論訂定社群守則[19]。因此，透過相關場域⾃⾏制定的內部規
範，也可以間接管制這些歧視⾔論。

四、結論

A男針對B⼥帳號，於線上遊戲聊天室所做的留⾔，是對B⼥的性別歧視⾔論，已經達到毀損B⼥名譽的地步。
由於線上遊戲聊天室是⼀個公開環境，因此A男已經構成對B⼥的公然侮辱，可能會有刑事等的法律責任。

註腳
   朱家安（2022），《歧視⾔論為何總是出現爭議？⼀切都與刻板印象有關》，鳴⼈堂。[1]

   中華⺠國刑法第309條第1項：「公然侮辱⼈者，處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2]

   中華⺠國刑法第310條第1項：「意圖散布於眾，⽽指摘或傳述⾜以毀損他⼈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處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萬五千元以下罰⾦。」

[3]

   臺灣⾼等法院111年度原上易字第29號刑事判決：「⼜查，依教育部國語推⾏委員會編纂之重編國語辭
典修訂本，『妓⼥』原指古代表演歌舞雜技的⼥性藝⼈，後來泛稱以性交易為業的⼥⼦，傳統道德標準中
，對這類⼥性有所歧視；……⽽被告張貼本案內容中，含有『妓⼥』、『希特勒』或『Pig』等⽤語，乃
歧視告訴⼈⼥性性別，意指告訴⼈品格低劣，具有負⾯價值評斷甚明，上開⽤語已⾜以減損或貶抑告訴⼈
之名譽、⼈格尊嚴，⾃屬侮辱⾏為；再者，被告係於其個⼈臉書網⾴之『動態時報』⾴⾯上張貼本案內容
，任何⼈均得上網點閱⽽瀏覽，已處於不特定⼈可共⾒共聞之狀態，亦合於公然之要件，已達公然侮辱之
程度。」

[4]

   臺灣⾼等法院106年度上易字第1647號刑事判決：「甲○○……使⽤電腦設備連接上網際網路後，基於
誹謗及公然侮辱之故意，意圖散播於眾，在不特定⼈均得共⾒共聞之臉書『爆料公社』社團⾴⾯發布『0
0000，許００，騙錢騙⾊，想分⼿就先揍你去你家鬧』等不實指摘，並發布『假純情⼩⽩臉兼媽寶』等
⽂字……以此公然散播上開不實指摘及辱罵⾔詞，⾜以貶抑許○○之⼈格尊嚴及社會評價。核被告所為，
係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公然侮辱罪、同法第310條第2項加重誹謗罪。」

[5]

   臺灣⾼等法院臺中分院101年度上易字第666號刑事判決：「甲○○……⼜另基於誹謗⼄○○名譽之犯意
，先於98年8⽉27⽇17時25分許，在雅虎奇摩網站之『公主』部落格，發表『可憐了你的⽼婆得賺錢養
家，養你這個社會敗類......』⽂章，接續於98年9⽉1⽇17時10分，在同部落格發表『原來吃軟飯的⼈，
這幾天是去做這麼壞的事情，⼩⼼⼈神共憤，真是⼗⼋層地域（獄）有你份！』⽂章，⽽誹謗⼄○○。…
…核被告所為，係犯……同法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罪（『公主』部落格部分）。」

[6]

   指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平等⼯作法以及性騷擾防治法。[7]

   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1項第1款「本法所稱性騷擾，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實施違反其意願⽽與性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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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有關之⾏為，且有下列情形之⼀：⼀、以明⽰或暗⽰之⽅式，或以歧視、侮辱之⾔⾏，或以他法，⽽
有損害他⼈⼈格尊嚴，或造成使⼈⼼⽣畏怖、感受敵意或冒犯之情境，或不當影響其⼯作、教育、訓練、
服務、計畫、活動或正常⽣活之進⾏……。」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條第3款第2⽬：「本法⽤詞，定義如下：……三、校園性別事件：指事件之⼀⽅為學
校校⻑、教師、職員、⼯友或學⽣，他⽅為學⽣，並有下列情形之⼀者：……（⼆）性騷擾：指符合下列
情形之⼀，且未達性侵害之程度者：
1.以明⽰或暗⽰之⽅式，從事不受歡迎且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詞或⾏為，致影響他⼈之⼈格尊嚴、學習、
或⼯作之機會或表現者。
2.以性或性別有關之⾏為，作為⾃⼰或他⼈獲得、喪失或減損其學習或⼯作有關權益之條件者。」
性別平等⼯作法第12條第1項：「本法所稱性騷擾，指下列情形之⼀：
⼀、受僱者於執⾏職務時，任何⼈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詞或⾏為，對其造成敵意性、脅
迫性或冒犯性之⼯作環境，致侵犯或⼲擾其⼈格尊嚴、⼈⾝⾃由或影響其⼯作表現。
⼆、雇主對受僱者或求職者為明⽰或暗⽰之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詞或⾏為，作為勞務契約
成⽴、存續、變更或分發、配置、報酬、考績、陞遷、降調、獎懲等之交換條件。」

   臺北⾼等⾏政法院109年度訴字第512號判決：「綜合上開證據可知，原告早於108年4⽉19⽇即已知悉
甲對丁主任所為裙⼦穿短⼀點，⾐服拉低⼀點等⾔論，感到不舒服。由於此等⾔論有暗⽰甲憑藉穿著曝露
，吸引異性，以利於發送補習班廣告傳單的意涵，已涉及以物化⼥性、性別歧視的⾔詞，造成甲處於敵意
性或冒犯性的⼯作環境中，侵犯甲的⼈格尊嚴，⽽屬於性騷擾的可能性……。」

[9]

   性別平等⼯作法第27條第1項本⽂：「受僱者或求職者因遭受性騷擾，受有財產或⾮財產上損害者，由雇
主及⾏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職場以外，校園、⼀般情境的性騷擾，⾏為⼈損害賠償責任的相關規定如下：
性騷擾防治法第12條第1項：「對他⼈為性騷擾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42條第1項：「校園性別事件之⾏為⼈為學校校⻑、教師、職員或⼯友，學⽣因該事件
受有損害者，⾏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10]

   跟蹤騷擾防制法第3條第1項：「本法所稱跟蹤騷擾⾏為，指以⼈員、⾞輛、⼯具、設備、電⼦通訊、網
際網路或其他⽅法，對特定⼈反覆或持續為違反其意願且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下列⾏為之⼀，使之⼼⽣畏怖
，⾜以影響其⽇常⽣活或社會活動：
⼀、監視、觀察、跟蹤或知悉特定⼈⾏蹤。
⼆、以盯梢、守候、尾隨或其他類似⽅式接近特定⼈之住所、居所、學校、⼯作場所、經常出⼊或活動之
場所。
三、對特定⼈為警告、威脅、嘲弄、辱罵、歧視、仇恨、貶抑或其他相類之⾔語或動作。
四、以電話、傳真、電⼦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設備，對特定⼈進⾏⼲擾。
五、對特定⼈要求約會、聯絡或為其他追求⾏為。
六、對特定⼈寄送、留置、展⽰或播送⽂字、圖畫、聲⾳、影像或其他物品。
七、向特定⼈告知或出⽰有害其名譽之訊息或物品。
⼋、濫⽤特定⼈資料或未經其同意，訂購貨品或服務。」

[11]

   臺灣⼠林地⽅法院112年度易字第578號刑事判決：「被告對於告訴⼈如附表編號1⾄5、7所⽰寄送電⼦
郵件、電話通話中所提及『王⼋蛋臭婆娘，下賤婊⼦⼥』、『性變態』、『廢物⼥拳』、『你就是那種裸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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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遊街，⼜不准別⼈拿⼿機拍你裸體的⼥拳⾾⼠』、『⼥拳同溫層』、『錶⼦，BITCH』等語，均為極具
性貶抑意涵之歧視性⽤語，揆諸前開說明，亦『與性別相關』，並致告訴⼈不堪其擾且⼼⽣畏怖，⾜以影
響⽇常⽣活或社會活動，⽽屬跟蹤騷擾⾏為無誤。是核被告所為，係犯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8條第1項之跟
蹤騷擾罪。」

   跟蹤騷擾防制法第4條第2項：「前項案件經調查有跟蹤騷擾⾏為之犯罪嫌疑者，警察機關應依職權或被
害⼈之請求，核發書⾯告誡予⾏為⼈；必要時，並應採取其他保護被害⼈之適當措施。」

[13]

   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8條第1⾄3項：「
I 實⾏跟蹤騷擾⾏為者，處⼀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萬元以下罰⾦。
II 攜帶凶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前項之罪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萬元以下罰
⾦。
III 第⼀項之罪，須告訴乃論。」

[14]

   最⾼⾏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1180號判決：「被上訴⼈領有護理師執業執照並從事第⼀線護理⼯作，於
⺠國106年10⽉1⽇看到參加⼈在臉書（facebook）上傳影⽚，內容為以語⾔辱罵護理師『⼀群輸卵管
、台⼥聚集、屌屁』及打⼿槍動作（下稱系爭影⽚）……⽽被上訴⼈領有護理師執業執照並從事第⼀線護
理⼯作，在看完系爭影⽚後，依其先後在警⽅、臺北市性騷擾防治委員會及原審陳述內容（⾒原判決第2
6、27⾴）……審酌事件發⽣之背景、環境、當事⼈之關係、⾏為⼈之⾔詞、⾏為及相對⼈之認知等具體
事實，以系爭影⽚內容已使被上訴⼈感受到違反其意願⽽與性或性別有關，且是以展⽰或播送⽂字、圖畫
、聲⾳、影像或其他物品之⽅式，以歧視、侮辱之⾔⾏，⽽有損害被上訴⼈的⼈格尊嚴，造成使被上訴⼈
感受到敵意或冒犯之情境，不當影響被上訴⼈⼯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或正常⽣活之進⾏。
⽽認為參加⼈⾏為已經符合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2款定義的性騷擾，即構成性騷擾防治法第20條對他⼈
為性騷擾者等情。核與卷內證據相符，並無違論理、經驗及證據法則，依法⾃無違誤。……⽽由系爭影⽚
內容可知參加⼈透過網路服務提供系爭影⽚供⼈點閱，所欲性騷擾的對象是⼥性護理師，被上訴⼈作為⼥
性護理師，⾃亦是參加⼈所欲性騷擾的對象。」

[15]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6條：「學校應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其任務如下：
⼀、統整學校各單位相關資源，擬訂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落實並檢視其實施成果。
⼆、規劃或辦理學⽣、教職員⼯及家⻑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活動。
三、研發並推廣性別平等教育之課程、教學及評量。
四、研擬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與校園性別事件之防治規定，建⽴機制，並協調及整合相關資源。
五、調查及處理與本法有關之案件。
六、規劃及建⽴性別平等之安全校園空間。
七、推動社區有關性別平等之家庭教育與社會教育。
⼋、其他關於學校或社區之性別平等教育事務。」

[16]

   性別平等⼯作法第13條第1項：「雇主應採取適當之措施，防治性騷擾之發⽣，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僱⽤受僱者⼗⼈以上未達三⼗⼈者，應訂定申訴管道，並在⼯作場所公開揭⽰。
⼆、僱⽤受僱者三⼗⼈以上者，應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規範，並在⼯作場所公開揭⽰。」

[17]

   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為保障國⺠就業機會平等，雇主對求職⼈或所僱⽤員⼯，不得以種族、階級
、語⾔、思想、宗教、黨派、籍貫、出⽣地、性別、性傾向、年齡、婚姻、容貌、五官、⾝⼼障礙、星座

[1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80211&flno=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80211&flno=18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AA,109%252c%25e4%25b8%258a%252c1180%252c20221107%252c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080067&flno=6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30014&flno=1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90001&flno=5


標籤
 性別歧視，性別偏⾒，性別平等，性平三法，歧視⾔論

、⾎型或以往⼯會會員⾝分為由，予以歧視；其他法律有明⽂規定者，從其規定。」
   Meta（n.d.），《預防霸凌和騷擾事件》。[19]

https://www.meta.com/zh-tw/safety/topics/bullying-harassment/
javascript:SearchHandle.go('%E6%80%A7%E5%88%A5%E6%AD%A7%E8%A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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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script:SearchHandle.go('%E6%80%A7%E5%88%A5%E5%B9%B3%E7%AD%89');
javascript:SearchHandle.go('%E6%80%A7%E5%B9%B3%E4%B8%89%E6%B3%95');
javascript:SearchHandle.go('%E6%AD%A7%E8%A6%96%E8%A8%80%E8%AB%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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